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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文件  
 

苏食安委〔2024〕3号 

 

 

关于印发《2024年苏州市食品安全抽检 

监测预警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级市（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市食品安全委员会相关成员单

位： 

现将《2024年苏州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预警工作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苏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 

                                2024年 4月 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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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苏州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预警工作 

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食品安全监管“四个最严”要

求，持续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

防控能力和监管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

实施条例，结合苏州工作实际，统筹做好全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预警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苏州工作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食品安全新形势新要求，以“四个最严”

为统领，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一体化推动食品安全风

险闭环管理，联动式开展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优化各部门抽检

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发挥抽检监测排查风险隐患“雷达”作用，

着力提高区域性、系统性风险防控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二、主要内容 

（一）明确目标，统筹完成全年任务。以全市 1295.80万常

住人口为基数，确定 2024年各地各部门各类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任

务总目标为104710批次，年度千人抽检率目标为8.08批次/千人，

任务分配详见表 1。各地各部门要统筹协调，明确分工，横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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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纵向联动，均衡推进年度抽检监测工作，认真做好财政经费

绩效管理。 

承担单位 
常住人口 

（万人） 

任务目标 

（批次） 

千人抽检率 

（批次/千人） 
经费来源 

市农业农村局 / 1800 / 

苏州市财政 

市卫健委 / 1000 /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 300 / 

苏州海关（含苏州工业园

区海关） 
/ 150 /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12000 / 

张家港市 144.02  8500 5.90 张家港市财政 

常熟市 168.29  12400 7.37  常熟市财政 

太仓市 84.80  5700 6.72  太仓市财政 

昆山市 214.85 14375 6.69  昆山市财政 

吴江区 157.25  7865 5.00 吴江区财政 

吴中区 141.14  10300 7.30  吴中区财政 

相城区 90.73  7620 8.40 相城区财政 

姑苏区 92.61 7000 7.56 姑苏区财政 

工业园区 116.99 8200 7.01  工业园区财政 

虎丘区 85.12  7500 8.81 虎丘区财政 

合计 1295.80 104710 8.08 / 

表 1. 2024年苏州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任务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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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导向，科学布局抽检重点。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关

心关切，聚焦农兽药残留超标、重金属和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

剂“两超”、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等问题，以食用农产品、“一老

一小”、地方特色等高风险、低合格率食品为重点，以 2023年抽

检数据风险隐患为导向，科学制定年度计划，积极完善工作机制，

提质增效开展抽检监测，积极应对舆情热点和突发事件，及时发

现处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三）各司其职，积极深化检管结合。农业农村部门深入推

进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行动，聚焦农产品质量

安全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开展抽样检测，聚集粮油、水果等消费

量大的农产品开展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加大胶体金法快速检测技

术推广力度，推动建立常态化速测保障机制。市场监管部门聚焦

学校食堂及校园周边、食堂供货商、批发市场、中央厨房、集体

用餐配送单位及集中用餐单位等重点单位，通过“食品安全抽检

+专项整治行动”方式，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健全食品

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卫生健康部门按计划开展食品污染监测工作，

提高监测质量，规范食源性疾病监测点工作，各地监测病例和采

集生物标本不低于 200份（姑苏区除外），积极提升食源性疾病事

件识别和溯源能力。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做好新收获粮食质量预

测、调查、品质测报和卫生监测，全面检测新收粮食质量、品质

及卫生指标，加强地方储备粳稻、小麦库存质量监管工作，着力

保障储备粮质量安全。海关部门切实落实防控进出口食品安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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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险要求，严防输入型食品安全风险，严格按要求执行上级海

关各项进出口食品监督抽检布控指令和风险监测计划任务。 

（四）监检闭环，切实提高处置成效。各地各部门健全完善

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工作机制，综合运用“三书一函”，督促企业

落实主体责任，督促风险处置落地落实，加强闭环监管，推行技

术帮扶，坚持宽严相济，避免小过重罚。不合格报告表明可能对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或代表性、群体性隐患问题，

应在 24 小时内启动核查开展高效处置。各地各部门强化协同配

合，提高处置成效。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形成打击违

法犯罪合力。 

（五）加快建设，提升抽检能力水平。加强基层食品检验检

测技术培训和能力建设，加强对食品安全抽检承检机构管理考核，

提升食品抽检监测质量。加快苏州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食品快检

与评价重点实验室建设，积极提升快检能力水平。整合食品安全

检验检测装备、技术、人才优势，完善食品安全行刑衔接联合实

验室运行机制，加强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的研究应用，充分发挥抽

检监测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作用。 

（六）加大宣传，强化风险信息交流。各地各部门要完善抽

检结果信息公布制度机制，依法依规公开食品安全抽检信息，通

过“苏小检在行动”等形式发布风险解析和消费提示，加大食品

安全宣传，积极引导市民安全健康饮食。建立健全风险交流机制，

通过苏州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数据共享平台常态化互通数据，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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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化风险交流，推动形成食品安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站位，强化组织领导。全市要以人民至上为

根本点出发，充分认识做好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的重要性，坚

持抽检监测为民惠民。加强组织领导，做好经费、人力、物力保

障，加强系统谋划，协同联动形成合力，不断强化从农田到餐桌

的全过程食品安全抽检监测，着力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二）强化机制建设，严明工作纪律。深入研究食品抽检监

测工作机制，完善抽检监测组织运行、协作联动、信息公开、分

析研判和风险交流等机制建设，激发抽检监测新动能。各地各部

门要依法依规遴选检验检测机构，督促指导检验检测机构严格执

行抽检监测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加强动态管理和考核，确保抽检

监测结论客观公正，真实可溯。 

（三）严格督导推进，加强数据报送。苏州市食品安全委员

会相关部门推动督导全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落实情况。各地各部

门根据本方案，制定年度计划和实施方案，于 4月 28日前报至苏

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年度任务执行中，各地各部门及时

上传抽检监测数据和风险交流信息，各市、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每月 28 日汇总辖区内食品抽检监测工作进度报苏州市食品

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苏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4月 23日印发 


